宜宾市2009年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计划分解表
	（州）名称及选聘数量
	县（市、区）名称
	选聘数量
	乡镇名称
	选聘数量
	备注

	
	
	
	
	
	

	
	
	
	
	
	

	宜宾市
900人
	翠屏区
	30
	赵场街道
	2
	　

	
	
	
	象鼻街道
	2
	　

	
	
	
	宗场乡
	2
	　

	
	
	
	高店镇
	2
	　

	
	
	
	金坪镇
	2
	　

	
	
	
	南广镇
	2
	　

	
	
	
	李庄镇
	2
	　

	
	
	
	凉姜乡
	1
	　

	
	
	
	李端镇
	2
	　

	
	
	
	邱场乡
	2
	　

	
	
	
	思坡乡
	2
	　

	
	
	
	牟坪镇
	2
	　

	
	
	
	宋家乡
	2
	　

	
	
	
	明威乡
	1
	　

	
	
	
	菜坝镇
	2
	　

	
	
	
	沙坪镇
	2
	　

	
	宜宾县
	80
	双谊乡
	3
	　

	
	
	
	永兴镇
	5
	　

	
	
	
	白花镇
	4
	　

	
	
	
	孔滩镇
	3
	　

	
	
	
	王场乡
	2
	　

	
	
	
	观音镇
	4
	　

	
	
	
	隆兴乡
	2
	　

	
	
	
	柳嘉镇
	4
	　

	
	
	
	合什镇
	4
	　

	
	
	
	泥溪镇
	3
	　

	
	
	
	泥南乡
	2
	　

	
	
	
	蕨溪镇
	4
	　

	
	
	
	古柏乡
	2
	　

	
	
	
	龙池乡
	2
	　

	
	
	
	古罗镇
	3
	　

	
	
	
	商州镇
	2
	　

	
	
	
	高场镇
	4
	　

	
	
	
	李场镇
	3
	　

	
	
	
	喜捷镇
	3
	　

	
	
	
	柏溪镇
	4
	　

	
	
	
	普安乡
	3
	　

	
	
	
	安边镇
	3
	　

	
	
	
	横江镇
	4
	　

	
	
	
	复龙镇
	1
	　

	
	
	
	双龙镇
	3
	　

	
	
	
	凤仪乡
	3
	　

	
	南溪县
	111
	南溪镇
	12
	　

	
	
	
	大观镇
	9
	　

	
	
	
	长兴镇
	5
	　

	
	
	
	罗龙镇
	14
	　

	
	
	
	仙临镇
	10
	　

	
	
	
	刘家镇
	8
	　

	
	
	
	江南镇
	8
	　

	
	
	
	黄沙镇
	5
	　

	
	
	
	汪家镇
	6
	　

	
	
	
	裴石乡
	10
	　

	
	
	
	马家乡
	7
	　

	
	
	
	石鼓乡
	5
	　

	
	
	
	留宾乡
	6
	　


	
	
	
	林丰乡
	3
	　

	
	
	
	大坪乡
	3
	　

	
	江安县
	80
	江安镇
	5
	　

	
	
	
	五矿镇
	4
	　

	
	
	
	红桥镇
	5
	　

	
	
	
	大井镇
	5
	　

	
	
	
	底蓬镇
	5
	　

	
	
	
	大妙乡
	4
	　

	
	
	
	仁和乡
	4
	　

	
	
	
	夕佳山镇
	4
	　

	
	
	
	留耕镇
	5
	　

	
	
	
	蟠龙乡
	4
	　

	
	
	
	怡乐镇
	5
	　

	
	
	
	桐梓镇
	4
	　

	
	
	
	水清镇
	5
	　

	
	
	
	滥坝乡
	4
	　

	
	
	
	铁清镇
	4
	　

	
	
	
	迎安镇
	4
	　

	
	
	
	四面山镇
	5
	　

	
	
	
	井口镇
	4
	　

	
	长宁县
	90
	梅硐镇
	6
	　

	
	
	
	富兴乡
	4
	　

	
	
	
	双河镇
	6
	　

	
	
	
	龙头镇
	4
	　

	
	
	
	硐底镇
	4
	　

	
	
	
	花滩镇
	5
	　

	
	
	
	铜鼓乡
	4
	　

	
	
	
	三元乡
	4
	　

	
	
	
	井江乡
	4
	　

	
	
	
	铜锣乡
	3
	　

	
	
	
	竹海镇
	6
	　

	
	
	
	桃坪乡
	3
	　

	
	
	
	老翁镇
	5
	　

	
	
	
	长宁镇
	10
	　

	
	
	
	开佛乡
	4
	　

	
	
	
	古河镇
	5
	　

	
	
	
	下长镇
	6
	　

	
	
	
	梅白乡
	7
	　

	
	高县
	80
	文江镇
	8
	　

	
	
	
	庆符镇
	8
	　

	
	
	
	罗场镇
	6
	　

	
	
	
	沙河镇
	7
	　

	
	
	
	月江镇
	3
	　

	
	
	
	胜天镇
	8
	　

	
	
	
	来复镇
	4
	　

	
	
	
	大窝镇
	5
	　

	
	
	
	可久镇
	6
	　

	
	
	
	嘉乐镇
	1
	　

	
	
	
	蕉村镇
	4
	　

	
	
	
	复兴镇
	3
	　

	
	
	
	羊田乡
	2
	　

	
	
	
	落润乡
	4
	　

	
	
	
	四烈乡
	4
	　

	
	
	
	趱滩乡
	1
	　

	
	
	
	庆岭乡
	2
	　

	
	
	
	潆溪乡
	2
	　

	
	
	
	双河乡
	2
	　

	
	筠连县
	100
	筠连镇
	18
	　

	
	
	
	腾达镇
	7
	　

	
	
	
	巡司镇
	12
	　

	
	
	
	蒿坝镇
	7
	　

	
	
	
	双腾镇
	5
	　

	
	
	
	沐爱镇
	8
	　

	
	
	
	维新镇
	9
	　

	
	
	
	大雪山镇
	8
	　

	
	
	
	镇舟镇
	2
	　

	
	
	
	武德乡
	6
	　

	
	
	
	塘坝乡
	2
	　

	
	
	
	龙镇乡
	2
	　

	
	
	
	孔雀乡
	2
	　

	
	
	
	乐义乡
	4
	　

	
	
	
	高坎乡
	2
	　

	
	
	
	联合乡
	2
	　

	
	
	
	团林乡
	2
	　

	
	
	
	高坪乡
	2
	　

	
	珙县
	140
	巡场镇
	20
	　

	
	
	
	珙泉镇
	15
	　

	
	
	
	底洞镇
	12
	　

	
	
	
	上罗镇
	8
	　

	
	
	
	孝儿镇
	15
	　

	
	
	
	洛表镇
	12
	　

	
	
	
	洛亥镇
	11
	　

	
	
	
	王家镇
	10
	　

	
	
	
	恒丰乡
	7
	　

	
	
	
	仁义乡
	3
	　

	
	
	
	玉和乡
	1
	　

	
	
	
	沐滩乡
	6
	　

	
	
	
	下罗乡
	6
	　

	
	
	
	罗渡乡
	6
	　

	
	
	
	曹营乡
	4
	　

	
	
	
	石碑乡
	3
	　

	
	
	
	观斗乡
	1
	　

	
	兴文县
	109
	古宋镇
	20
	　

	
	
	
	太平镇
	7
	　

	
	
	
	莲花镇
	4
	　

	
	
	
	大河苗族乡
	8
	　

	
	
	
	共乐镇
	8
	　

	
	
	
	五星乡
	5
	　

	
	
	
	僰王山镇
	12
	　

	
	
	
	玉屏乡
	2
	　

	
	
	
	麒麟苗族乡
	14
	　

	
	
	
	石海镇
	7
	　

	
	
	
	仙峰苗族乡
	6
	　

	
	
	
	周家镇
	1
	　

	
	
	
	九丝城镇
	7
	　

	
	
	
	大坝苗族乡
	8
	　

	
	屏山县
	80
	锦屏镇
	7
	　

	
	
	
	富荣镇
	4
	　

	
	
	
	福延镇
	6
	　

	
	
	
	楼东乡
	6
	　

	
	
	
	龙华镇
	5
	　

	
	
	
	大乘镇
	6
	　

	
	
	
	鸭池乡
	4
	　

	
	
	
	龙溪乡
	3
	　

	
	
	
	新市镇
	7
	　

	
	
	
	夏溪乡
	6
	　

	
	
	
	屏边乡
	3
	　

	
	
	
	清平乡
	3
	　

	
	
	
	新安镇
	6
	　

	
	
	
	中都镇
	5
	　

	
	
	
	太平乡
	4
	　

	
	
	
	新发乡
	5
	　

	合计
	10
	900
	178
	900
	


关于招募2009年四川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志愿者的公告
 

根据中组部等8部门《关于做好2009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39号）、中组部等5部门《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人设部发[2009]42号）、省委组织部等8部门《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川人发[2006]15号）以及省委组织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三支一扶”计划志愿者有关政策的通知》（川人发[2007]16号）精神，2009年，我省继续实施“三支一扶”计划，为做好“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特公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实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推进“两个加快”的中心任务，有计划地招募一批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为促进农村基层教育、农业、卫生、扶贫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二、招募数量及岗位

2009年全省新招募1200名高校毕业生，主要到乡镇从事2年的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各项计划招募数量及岗位是：

“烛光计划”：招募223人，到我省师资紧缺的基层义务教育学校从事支教志愿服务。

“支农计划”：招募368人，到乡镇或农技服务部门从事支农志愿服务。

“天使计划”：招募441人，到乡镇卫生院从事支医志愿服务。

“扶贫计划”：招募168人，到乡镇从事扶贫开发项目志愿服务。

三、招募范围及报考条件

（一）招募范围

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2007年至2009年毕业的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其中“天使计划”可放宽到成人教育医学专业的大专以上毕业生。

（二）报考条件

1、政治思想素质好，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2、自愿到基层工作，作风踏实，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组织纪律观念强；

3、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良，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4、身体健康，男年龄不超过30周岁，女年龄不超过28周岁（男为1979年5月18日后出生，女为1981年5月18日后出生）。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不得报考。凡在招募报名中提供虚假信息的，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报考资格，一切责任由考生自负。

四、招募原则和主要步骤

招募“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主要采取以下步骤进行：

（一）公布需求岗位（5月15日）：各市（州）的需求岗位报省“三支一扶”计划领导小组审议后，于5月15日在四川人事考试网（http://www.scpta.gov.cn）、四川人事信息网（http://www.scrs.gov.cn）、四川天府英才网（http://www.sctfyc.com）上公布。

（二）宣传动员（5月15日—5月16日）：省上统一在有关媒体上发布《招募公告》，各市（州）在当地主要新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宣传口号是：“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推进‘两个加快’贡献智慧和力量”。

（三）网上报名（5月18日—5月23日）：本次考试报名全部采取网络报名方式进行，不设现场报名，免交报名费。报名网址为四川人事考试网，报名时间为5月18日10:00至5月23日24:00。考生登陆四川人事考试网后按网络提示进行注册，如实、准确填写《四川省2009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考试信息表》，并在四川人事考试网的相关页面上按要求上传近期免冠数码照片（jpg格式，小于30KB）。报考人员只能选择一个岗位进行报名，不能用新、旧两个身份证号同时报名，上传的照片必须与本人相符，报考人的姓名须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姓名一致，否则取消考生资格，一切责任由考生自负。

（四）资格初审（5月19日—5月24日）：考生报名后，各市（州）人事部门即根据省人事厅考试中心提供的密码和操作方法，按照规定条件对报考者填报的信息在网上进行资格初审和照片质量检查，并在报考者报名后的1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对符合报考条件的，不得拒绝报名；对审查不合格的，应说明理由；对照片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应提示重新上传照片。资格初审不合格的，不能参加考试。报考者可在填报信息后登陆网站查询是否通过资格初审。

（五）打印准考证（6月8日—6月12日）：报名成功的考生，在2008年6月8日9:00至6月12日24:00期间登陆四川人事考试网相关页面，按照网络提示打印本人准考证；不具备打印条件的考生，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报考的市（州）人事考试机构打印。考试时，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不含旧版临时身份证和过期身份证、身份证复印件）到指定地点参加考试。

（六）笔试（6月13日）：笔试时间为6月13日上午9：00至10：30；笔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本次考试不指定辅导用书）；考试地点由各市（州）政府所在地统一设置，笔试地点详见《准考证》。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60％。

（七）公布笔试成绩及面试人员（6月29日）：笔试成绩于6月29日在上述网站和各市（州）人事部门公布。各市（州）人事部门按从高分到低分确定2倍比例的面试人选，并于6月30日前在上述网站和各市（州）人事部门公布。

（八）资格复审及面试（7月4日—7月5日）：各市（州）人事部门对考生进行资格复审后组织面试。资格复审须查验考生身份证、毕业证（工作证）原件及《四川省2009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考试信息表》；若政策规定需要单位同意才能报考的，还须提供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面试成绩占总成绩的40％，面试考务工作由各市（州）人事部门负责组织。

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以及在校期间获得校级以上各种荣誉称号的，少数民族地区“双语”人才，农村紧缺专业及自愿回原籍（县、市、区）的，家庭生活困难的大学生，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募。

（九）体检（7月6日—7月7日）：由各市（州）人事部门组织体检；体检标准按人事部、卫生部颁布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免收体检费。

（十）确定人选（7月13日—7月14日）：各市（州）人事部门根据笔试、面试成绩及体检情况，确定拟招募人选报省“三支一扶”计划协调管理办公室批准，并在上述网站和各市（州）人事部门公布正式招募人员名单。

（十一）签定协议（7月22日—7月24日）：县（市、区）人事部门与招募人员签订志愿服务协议。招募人员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或签订协议后3个月未到岗的，各市（州）人事部门可在报考本地并参加面试的考生中，根据笔试、面试成绩及体检情况从高分到低分递补。

（十二）岗前培训（7月27日—7月30日）：以市（州）为单位对招募人员进行培训，并分配上岗，培训时间原则上不少于2天，免收培训费。

五、待遇

参加“三支一扶”省项目计划的大学生，享受以下待遇：

（一）工作、生活补贴。从2009年起，在服务期间参照本地乡镇事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新聘用工作人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收入水平的标准，确定工作、生活补贴标准，按月发放。在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按规定发放艰苦边远地区津贴。

（二）保险。在服务期间，按照当地规定，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以提高保障水平。其中在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的地方，在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办理补充医疗保险。

（三）考试加分。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在农村、社区连续工作2年以上，报考公务员时，每工作满1年按比例折合后的笔试成绩加1分，最高不超过5分。

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报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在乡镇及以下每服务满1周年，笔试总成绩（指公共科目笔试与专业知识笔试按比例折合后的笔试成绩）加2分，最高不超过6分。

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后3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四）职称评定。服务期间，依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加职称资格评定或考试，服务年限计算为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在乡镇工作的，免于职称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评定专业技术职务由县级以上政府人事部门人才服务机构代为申报。

（五）免试入学和保留学籍。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高职（高专）毕业生可免试入读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专科起点本科。已被录取为研究生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参加“三支一扶”计划，学校为其保留学籍。

（六）工龄、社保年限计算。服务期满，考录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后，服务期计算工龄、社会保险缴费年限连续计算。

（七）助学贷款代偿。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符合相应条件的，可享受相应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八）户档管理。服务期间，户口可统一由省人才交流中心免费管理，也可根据本人意愿将户口转回入学前户籍所在地。人事档案原则上统一转至服务单位所在地的县级政府人事部门免费管理，党团关系转至服务单位。服务期满，已落实工作单位的，户口、档案原则上随工作需要流动，暂未就业的，户口转入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档案转至户籍所在地政府所属人才服务机构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代理。

（九）休假。参加“支教计划”的大学生在服务期间，享受国家规定寒暑假。其他计划的大学生服务期满一年且考核合格的，在服务的第二年享受7天的休假（不含法定节假日）。在享受上述休假期间，工作和生活补贴照发。

六、就业政策

（一）落实“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相关政策。2009年，省级机关有不低于三分之二、市（州）级机关有不低于二分之一的考录名额面向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招考。县乡两级机关在重点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招考时，拿出一定比例的名额面向“三支一扶”计划的大学生。

（二）加大事业单位吸纳“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就业力度。各有关部门充分挖掘本系统就业岗位，积极吸纳“三支一扶”大学生进入本系统工作。各地基层社会公共服务岗位，也积极吸纳“三支一扶”大学生就业。原服务单位有职位空缺或有相对应的自然减员需补充人员时，聘用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大学生。各县（市、区）以上相关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拿出不低于40%的比例，聘用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要优先聘用“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在事业单位服务的“三支一扶”大学生服务满一年后，在现岗位空缺的情况下，经考核合格，可与所在单位签定不少于三年的聘用合同。

（三）鼓励“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继续服务基层。服务期满且连续两年考核优秀，符合选拔条件的，经本人申请，县级组织、人事部门考核，市（州）组织、人事部门审核推荐，可按选调生选拔程序充实到选调生队伍中。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符合“一村一名大学生干部”计划条件的，经自愿报名，可纳入全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干部”计划，直接聘为村干部，办理程序按省“一村一名大学生干部”计划联席会议办公室相关规定执行。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原服务单位工作需要，且本人自愿继续从事原岗位“三支一扶”服务的，按省“三支一扶”计划协调管理办公室统一安排，经服务县“三支一扶”办公室同意，可延长服务期2年。

（四）支持“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自主创业。各地将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纳入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政策支持范围，为有自主创业愿望的“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提供政策咨询、项目开发、创业培训、创业孵化、小额贷款、开业指导、跟踪辅导等“一条龙”服务。按照有关政策，对从事个体经营符合条件的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对通过各种形式灵活就业的，符合规定的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五）扶助“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自主择业。鼓励“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服务期满后留在当地就业。对自主择业的“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各级政府所属人才服务机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提供免费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组织参加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鉴定或就业见习，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等；对服务期满后失业时间较长的“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要进行重点帮扶。

服务期间因各种原因解除服务协议，未能完全按规定时间履行服务的“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不享受上述优惠政策。续期服务的大学生完成续期服务后，方能享受上述服务期满的优惠政策。

招募咨询电话：028-86751483。

	职位编码
	市州
	县区
	乡镇
	需求岗位
	需求专业
	需求数量
	岗位职责

	15010101
	宜宾
	珙县
	曹营乡
	支农
	全日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1
	支农

	15010201
	宜宾
	珙县
	底洞镇
	支农
	全日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1
	支农

	15010301
	宜宾
	珙县
	恒丰乡
	支农
	全日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1
	支农

	15010401
	宜宾
	珙县
	洛表镇
	支农
	全日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
	支农

	15010501
	宜宾
	珙县
	洛亥镇
	支农
	全日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
	支农

	15010601
	宜宾
	珙县
	上罗镇
	支农
	全日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1
	支农

	15010701
	宜宾
	珙县
	石碑乡
	支农
	全日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1
	支农

	15010801
	宜宾
	珙县
	王家镇
	支农
	全日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
	支农

	15010901
	宜宾
	珙县
	下罗乡
	支农
	全日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
	支农

	15011001
	宜宾
	珙县
	孝儿镇
	支农
	全日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2
	支农

	15020101
	宜宾
	屏山县
	福延镇
	天使计划
	妇产科
	1
	

	15020102
	宜宾
	屏山县
	福延镇
	天使计划
	麻醉
	1
	

	15020201
	宜宾
	屏山县
	龙溪乡
	天使计划
	检验
	1
	

	15020202
	宜宾
	屏山县
	龙溪乡
	天使计划
	药剂
	1
	

	15020203
	宜宾
	屏山县
	龙溪乡
	天使计划
	护理
	1
	

	15020301
	宜宾
	屏山县
	楼东乡
	天使计划
	普外科
	1
	服从单位，安排
热爱本职工作

	15020302
	宜宾
	屏山县
	楼东乡
	天使计划
	妇产科
	1
	

	15020401
	宜宾
	屏山县
	中都镇
	天使计划
	妇产科
	1
	

	15020402
	宜宾
	屏山县
	中都镇
	天使计划
	临床
	1
	

	15020403
	宜宾
	屏山县
	中都镇
	天使计划
	临护理
	1
	

	15030101
	宜宾
	兴文县
	僰王山镇
	支农计划
	不限
	1
	支农

	15030102
	宜宾
	兴文县
	僰王山镇
	扶贫计划
	不限
	1
	扶贫

	15030201
	宜宾
	兴文县
	大坝苗族乡
	支农计划
	文秘专业
	1
	支农

	15030301
	宜宾
	兴文县
	麒麟苗族乡
	扶贫计划
	文秘专业
	1
	扶贫

	15030302
	宜宾
	兴文县
	麒麟苗族乡
	扶贫计划
	政法专业
	1
	扶贫

	15030303
	宜宾
	兴文县
	麒麟苗族乡
	支农计划
	农学专业
	1
	支农

	15030401
	宜宾
	兴文县
	石海镇
	支农计划
	农学类专业
	1
	支农

	15030402
	宜宾
	兴文县
	石海镇
	扶贫计划
	不限专业
	1
	扶贫

	15030501
	宜宾
	兴文县
	周家镇
	支农计划
	农产业发展
	1
	支农

	15030502
	宜宾
	兴文县
	周家镇
	扶贫计划
	农村经济管理
	1
	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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